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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答：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法定的教师职业资格

制度。教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的基本

要求，是公民获得教师职位、从事教师工作的前提条件。没

有相应教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聘为教师；同时，具备教师资格

者只有在被某个学校依法聘任后，方能成为教师，享有国家

规定的教师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教师资格一经取得，在

全国范围内有效，且非依法律规定不得丧失和撤销。 2、为

什么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 答：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

贯彻落实《教师法》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新时期教师队伍建

设的重大举措，对提高教师职业专业化水平，从根本上提高

教师队伍素质、推进素质教育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十分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有利于政府

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教师队伍，严把教师队伍的“入口关”，

从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其次，实施教师资格制度

，是形成多渠道培养和聘任教师的重要环节和制度保障，有

利于形成高质量的教师储备队伍，有利于吸引全社会优秀人

才从教。第三，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推动教育人事制度改

革、实施教师聘任制、调整和优化教师队伍的制度性措施，

有利于优化教师队伍。第四，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有利于体

现教师的职业特点，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地位、教

师队伍素质和教育质量形成良性循环。 3、教师资格制度实

施工作经历了那些过程？ 答：1993年10月，国家颁布《教师



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12月，国务院颁

布《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12月，原国家教委颁布《教师

资格认定的过渡办法》，对1993年12月31日《教师法》实施

前在岗的教师，开展教师资格过渡工作，1997年底，过渡工

作结束。2000年9月，教育部颁布《〈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

法》，对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2001年1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会议，在全

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按照教育

部会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我省2001年8月至12月进行了国

办学校在职教师资格认定。2003年7月起进行民办学校专任教

师和面向社会申请人员教师资格认定。2004年起，我省面向

社会申请人员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转入经常化，每年认定一到

两次。 4、在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是

否需要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在职教

师可否申请其他种类教师资格？ 答：我省在1996年教师资格

认定的过渡工作中，根据原国家教委的工作部署，按规定的

范围和条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在编在职教师过渡认定了教

师资格，并颁发了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工作

为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作了过渡性的准备，是国家全面实

施教师资格制度的阶段性工作。1996年教师资格认定过渡工

作中确认的教师资格具有法律效力，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师

资格证书仍然有效。已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不需要重新申请

认定教师资格。 面向社会实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后，已经取

得教师资格的教师，如具备申请条件，可以申请其他种类教

师资格，其标准、条件及程序与其他社会申请人员要求相同

，不再区分在职教师和社会人员。 5、教师资格的种类有哪



些？对教师资格的适用范围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教师资

格条例》第四条规定，教师资格分为七类，即：幼儿园教师

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教师和初级职业学校文化课

、专业课教师资格（统称初级中学教师资格）；高级中学教

师资格；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文化课、

专业课教师资格（统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专业

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统称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根据

《教师资格条例》第五条规定，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可以

在本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担任教师；

但是，取得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公民只能在中

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或者初级职业学校担

任实习指导教师。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与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相互通用。 6、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具备哪些条件

？ 答：《教师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

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

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

经认定合格的可以取得教师资格。”具体如下： （1）思想

品德条件 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

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并经申请人员单位或户籍

所在地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思想品德鉴定合格；应届毕业

生，由所在学校进行思想品德鉴定。 （2）学历条件 《教师

法》规定认定教师资格应具备的学历条件：申请认定幼儿园

教师资格必须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认定小

学教师资格必须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其他

中专学历为不合格学历；认定初中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等师



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认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必须具备高等师范本科学校或其他

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须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相

当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

学历；成人教育教师资格，应按照成人教育的层次、类别，

依照上款规定，分别具备高等、中等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 （3）教育教学能力 1）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

本素质和能力。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需参加教育学

、心理学补修、测试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成绩合格。 2）

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

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并取得相应等次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3）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

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

的需要，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在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 7、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员教育学、心理学课

程补修测试是怎样规定的？ 答：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

员申请教师资格，须参加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补修和测试。

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和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将共同组织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培训，申请人员可自愿报名参加。

培训、考试使用教材为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教师资格制度实施

工作指导用书《教育学考试大纲》、《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

》和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编写的《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解读》，教材可在报名点征订或

购买。 参加全省统一进行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考试，



成绩合格者发《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合格证

》，《合格证》5年内有效。 8、为什么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

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必须补修教育学、心理学课程？ 答

：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和需

要，教育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高等学校可以要求申请人补修

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学习和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并能在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自觉地运用，是教师职业所要求

的，它有助于认识教育教学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了解

教育对象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心理发展特征，从而树立起正确

的教育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克服盲目性，增强针

对性，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9、哪些申请人需要接受

教育教学能力测评，怎样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答：按照

《山东省实施〈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非师范教育类专

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除高等学校中拟聘任教授

、副教授职务或有博士学位的人员以及退（离）休教师之外

，无论是在职教师还是社会人员，都必须参加由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或者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

评。 教育教学能力测评，由各地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或

者依法接受委托的高等学校组建的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负责，分面试和试讲两个方面，可结合起来一并进行。面试

主要考察仪态仪表、行为举止、思维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

等；试讲可采取说课的形式，主要考察综合运用教育学、心

理学知识和现代教育手段实现教学目的、组织课程实施、掌

握课程内容、运用教学语言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能力，以及

使用普通话、板书及讲解的技能。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